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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 

壹、主席致詞          P.1 

貳、前次會議追蹤進度          P.1 

参、報告事項          P.2 

報告事項一、因應本校「組織規程」單位更名、廢止或調整歸屬，包裹通過經教務會議審議

之各項法規內容名稱變更。    P.2 

肆、討論事項          P.7 

案由一、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轉系暨跨部互轉實施要點」      P.7 

案由二、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成績處理與更正管理辦法」      P.9 

案由三、新訂定「弘光科技大學運動特優學生彈性修讀課程作業要點」    P.13 

案由四、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準則」     P.15 

案由五、廢止「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生考試「衝堂科目」處理準則」     P.18 

案由六、修正「弘光科技大學獎補助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辦法」     P.19 

案由七、修正「弘光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輔系作業要點」     P.21 

伍、臨時動議          P.22 

臨時動議一、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分抵免辦法」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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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08 年 09 月 17 日（週二）下午 3：30 

會議地點 人文講堂(行政大樓四樓) 

會議主持人 潘世尊教務長 

出席人員 

各學院院長、各系（科、所、學位學程）主任（所長）、校安

暨軍訓室主任、圖書資訊處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及學生會

會長 

列席人員 
教務處秘書、註冊組組長、課務組組長、招生組組長、綜合

業務組組長、教學發展中心組長 

壹、主席致詞： 

貳、前次會議追蹤進度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 

 案由 會後執行情形 

提

案

討

論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則」 

已依教務會議

決議修正，將提

報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報教

部 

新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授予要點」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分抵免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獎學金實施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碩士班成績優異獎學金實施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博碩士學位違反學術倫理調查與審定作業原則」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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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因應本校「組織規程」單位更名、廢止或調整歸屬，包裹通

過經教務會議審議之各項法規內容名稱變更。 

說  明： 

一、 依據 108 年 06 月 26 日之人事室公告，本校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組織異

動情形如下： 

(一) 教務處「教學一組」、「教學二組」分別更名為「註冊組」、「課務

組」；另教務處「語言中心」調整歸屬，隸屬應用英語系。 

(二)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與「住宿服務組」合併更名為「生活暨

住宿輔導組」、「軍訓室」更名為「校安暨軍訓室」。 

(三) 總務處「出納組」與「保管組」合併更名為「出納暨保管組」。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學期考試請假補考辦理準則」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鐘點計算準則」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教材製作獎勵辦法」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校外教學參觀辦法」 已完成 

審查 108.1 學期網路教學課程申請計畫 已完成 

修正教學發展中心 13 個辦法 已完成 

廢止「弘光科技大學獎勵教師業界研修教學創新實施要點」 已完成 

廢止「弘光科技大學獎補助教師產學協同創新教學教材製作實施要點」 已完成 

廢止「弘光科技大學課業學習導師實施要點」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所)輔系作業要點」 已完成 

修正「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抵免學分辦法」 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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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圖書資訊中心」調整為「圖書資訊處」並下設「知識營運」、「系

統發展」、「軟體發展」等三組。 

(五) 秘書室下設「行政」、「公關」等二組。 

(六) 會計室廢除「會計組」、及「歲計組」。 

(七) 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室廢除「環境保護組」、「安全衛生組」。 

(八) 教學資源中心更名為「教學發展中心」。 

(九) 廢除「典範產學研發總中心」，原下設「創新育成中心」調整歸屬，

隸屬研究發展處。 

(十) 廢除「公關室」。 

(十一) 「應用英語系」更名為「國際溝通英語系」。 

(十二) 「藝術中心」調整歸屬，隸屬「文化創意產業系」。 

(十三) 運動休閒系下設「體育教學中心」。 

(十四) 上述組織異動生效日為 108 年 7 月 1 日。 

二、 因應組織異動，辦理抵免申請權責單位：原為「教務處語言中心」修正

為「國際溝通英語系語言中心」；原為「運動休閒系」修正為「運動休閒

系體育教學中心」。 

三、 配合組織異動，本校於 108 年 08 月 27 日行政會議通過，請各單位自行

審視各項法規內容進行包裹變更，爰此，依前次行政會議決議教務處相

關法規修正如下表列所示。 

教務會議修正法規總表 

序

號 
法規名稱 條文 修正內容 

01 
弘光科技大學教務會議

設置辦法 
第三條 

「軍訓室」更名為「校安

暨軍訓室」 

「教學資源中心」更名

「教學發展中心」 

「圖書資訊中心主任」

更名「圖書資訊處長」 

02 

弘光科技大學系本位課

程發展機制檢核作業要

點 

第三點 
「教學資源中心」更名

「教學發展中心」 

03 
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

研究所學則 

第十三條、第二十五

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sl57hNOmB4l76M%2fV%2b8i3QDXmvF95EsJmUKv3TJ8WRU8%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sl57hNOmB4l76M%2fV%2b8i3QDXmvF95EsJmUKv3TJ8WRU8%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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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規名稱 條文 修正內容 

第二十七條~第二十

八條 

第七十二條、第七十

三條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04 
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

則 

第十八條、第二十九

條 

第四十四條、第四十

八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05 
弘光科技大學學生休復

學施行辦法 

第二條、第六條 

第十條~第十一條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06 
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

研究所抵免辦法 
第十條 

「語言中心」更名「國際

溝通英語系語言中心」 

「運動休閒系」修正為

「運動休閒系體育教學

中心」 

「軍訓室」更名為「校安

暨軍訓室」 

07 
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

分抵免辦法 
第十三條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運動休閒系」修正為

「運動休閒系體育教學

中心」 

08 
弘光科技大學輔系設置

辦法 

第四條~第五條 

第九條~第十條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09 
弘光科技大學轉科申請

辦法 

第四條、第六條~第七

條 

第九條~第十條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10 
弘光科技大學雙主修實

施辦法 

第四條、第十三條~第

十四條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11 
弘光科技大學畢業證書、

學位證書處理辦法 
第七條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12 
弘光科技大學學生出國

期間學業學籍處理辦法 
第六條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13 
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成績

預警制度實施辦法 
第四條 

「教學資源中心」更名

「教學發展中心」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su4EiA6byOov973Nm%2bT62wI9gIKQamyMEPQTtpQhRU0%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su4EiA6byOov973Nm%2bT62wI9gIKQamyMEPQTtpQhRU0%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miesGqQhtVy8r8g1dQ%2bq3rA2Sq5gnWWBM1g3tHfy9hc%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miesGqQhtVy8r8g1dQ%2bq3rA2Sq5gnWWBM1g3tHfy9hc%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zne6sSd13Kb5nQgl3m4RpuoJgP6fqN3vPiReu%2fv8sNQ%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zne6sSd13Kb5nQgl3m4RpuoJgP6fqN3vPiReu%2fv8sNQ%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4IleLOpGyZ0mesxq74eh9XsiUza3ohzLELA0w6%2bAFV4%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4IleLOpGyZ0mesxq74eh9XsiUza3ohzLELA0w6%2bAFV4%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tGwaKPxPbBlH%2fPeaHeqYPFOJkHiqRYL5Xep2qYeIC7M%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tGwaKPxPbBlH%2fPeaHeqYPFOJkHiqRYL5Xep2qYeIC7M%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lRWcA%2bV8aczHS%2fhNkKohVFZORgCMZHzm6DoJNWP70Qw%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lRWcA%2bV8aczHS%2fhNkKohVFZORgCMZHzm6DoJNWP70Qw%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jIyr5xk3QhPeT9rdAHwdUxW0e4agRXFO93v2ThzjJDQ%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jIyr5xk3QhPeT9rdAHwdUxW0e4agRXFO93v2ThzjJDQ%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qV0D6quK7NPHM1OoJ%2fYesoq1BxHG%2fQG9N%2f6cPpEVPqU%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qV0D6quK7NPHM1OoJ%2fYesoq1BxHG%2fQG9N%2f6cPpEVPqU%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PuvrdSlGoqmolgvK3Tx3HFOWeNIVpgLE8fNtjSixO0E%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PuvrdSlGoqmolgvK3Tx3HFOWeNIVpgLE8fNtjSixO0E%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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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規名稱 條文 修正內容 

14 

弘光科技大學在校生(畢

業校友)各項證件申請辦

法 

申請項目第 16 項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15 
弘光科技大學新生申請

保留入學資格辦法 
第二條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16 
弘光科技大學成績優異

學生提前畢業實施辦法 
第四條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17 
弘光科技大學雙聯學制

實施辦法 
第六條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18 

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英文

能力畢業資格檢定實施

要點 

第二條~第七條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應用英語系」更名「國

際溝通英語系」 

「教務處語言中心」更

名「國際溝通英語系語

言中心」 

19 
弘光科技大學資訊能力

檢定實施辦法 
第六條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20 
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指導

研究生辦法 
第六條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21 
弘光科技大學試務工作

準則 
第二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22 
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考試

準則 
第三條、第六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23 

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

生考試「衝堂科目」處理

準則 

第二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24 
弘光科技大學學生學期

考試請假補考辦理準則 

第二條、第三條 

第四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第五條、第八條 
「教學組」更名「註冊

組」 

25 
弘光科技大學學生選課

辦法 

第六條、第八條 

第十五條、第二十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26 
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教學

評量與輔導實施辦法 

第六條、第七條 

第八條、第九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圖書資訊中心」更名

「圖書資訊處」 

http://reg.hk.edu.tw/downs02/super_pages.php?ID=downs02
http://reg.hk.edu.tw/downs02/super_pages.php?ID=downs02
http://reg.hk.edu.tw/downs02/super_pages.php?ID=downs02
http://120.107.138.125/rule/
http://120.107.138.125/rule/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fh3t99QisMdr74le9ncxZw%3d%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fh3t99QisMdr74le9ncxZw%3d%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1av0BbeJsffPYLwFUMc%2frwoqWwV%2fQHaNp98eJiSgRTU%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1av0BbeJsffPYLwFUMc%2frwoqWwV%2fQHaNp98eJiSgRTU%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aRCGIFNn7DlY9VJsWD%2b2OAC5pNQ3N95NIJ8zg6niJYQ%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aRCGIFNn7DlY9VJsWD%2b2OAC5pNQ3N95NIJ8zg6niJYQ%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aRCGIFNn7DlY9VJsWD%2b2OAC5pNQ3N95NIJ8zg6niJYQ%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2fci6WIHwjW6PLmEtNnULLw%3d%3d
http://120.107.138.125/rule/pdfviewer.aspx?param=%2fci6WIHwjW6PLmEtNnULLw%3d%3d
http://120.107.138.125/rule/
http://120.107.138.125/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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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規名稱 條文 修正內容 

「教學資源中心」更名

「教學發展中心」 

27 
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授課

鐘點計算準則 

第六條、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28 
弘光科技大學教師調課

辦法 
第三條、第五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29 弘光科技大學開課辦法 第六條、第十七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軍訓室」更名為「校安

暨軍訓室」 

30 
弘光科技大學網路教學

實施辦法 

第三條、第四條 

第七條、第九條 

「圖資中心」更名「圖書

資訊處」 

「圖資中心主任」更名

「圖書資訊長」 

「圖資中心系統服務

組」更名「圖書資訊處系

統發展組」 

「教學資源中心」更名

「教學發展中心」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31 
弘光科技大學網路教學

實施作業規範 
第五條 

「圖資中心」更名「圖書

資訊處」 

32 
弘光科技大學暑期開班

授課辦法 
第七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33 
弘光科技大學校際選課

實施辦法 
第二條、第十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34 
弘光科技大學校提昇英

文能力實施要點 

第三條、第四條 

第五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應用英語系」更名「國

際溝通英語系」 

35 
弘光科技大學資訊能力

證照施行辦法 

第四條、第五條 

第七條 

「圖資中心」更名「圖書

資訊處」 

36 
弘光科技大學教師教學

教材上網辦法 
第六條 

「圖資中心」更名「圖書

資訊處」 

37 
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教材

製作獎勵辦法 
第九條、第十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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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規名稱 條文 修正內容 

38 
弘光科技大學實習委員

會設置辦法 
第三條 

「教學資源中心」更名

「教學發展中心」 

39 弘光科技大學排課準則 第三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40 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準則 第三條、第五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41 

弘光科技大學辦理高級

職業學校學生預修大學

課程實施要點 

第三條、第四條 
「教學組」更名「課務

組」 

42 
弘光科技大學 E-learning

系統開課辦法 

第二條、第四條 

第五條、第八條 

「圖資中心」更名「圖書

資訊處」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轉系暨跨部互轉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教務處註冊組報告） 

說  明：依據現行實際業務執行狀況及行政組織異動修正本要點第二條~第三

條、第六條及第十條。 

討    論：略。 

決  議：  

一、 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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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轉系暨跨部互轉實施要點 

條款 現行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二 本校二、四年制大學部（在職專

班、學士後護理系、產學攜手專

班除外）學生得依規定申請相同

學制之轉系（組、學位學程）（以

下簡稱轉系）或轉入相同學制不

同部別就讀。 

本校二、四年制大學部（在職專

班、學士後護理系、產學攜手專

班及多元專長培力課程除外）學

生得依規定申請相同學制之轉系

（組、學位學程）（以下簡稱轉系）

或轉入相同學制不同部別就讀。 

三 大學部學生申請同一學制轉系

時應符合下列規定： 

四年制 

 (一)修業滿一學期，得轉入各

系一年級第二學期。 

(二)修業滿一學年，得轉入各系

二年級或降轉至各系一年級第

二學期。 

(三)修業滿二學年，得轉入性質

相近各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系

二年級。 

 (四)陸生申請轉系，不得轉入

低於目前就讀年級，且須依申辦

轉系當學年教育部核定招收陸

生之學系始得轉入。  

二年制 

(一)修業滿一學期得轉入各系

一年級第二學期。 

(二)修業滿一學年得降轉至各

系一年級。 

大學部學生申請同一學制轉系時

應符合下列規定： 

四年制 

 (一)修業滿一學期，得轉入各系

一年級第二學期。 

(二)修業滿一學年，得轉入各系

二年級或降轉至各系一年級第二

學期。 

 (三)修業滿二學年，得轉入性質

相近各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系二

年級。 

 (四)陸生申請轉系，不得轉入低

於目前就讀年級，且須依申辦轉

系當學年教育部核定招收陸生之

學系始得轉入。  

二年制 

(一)修業滿一學期得轉入各系一

年級第二學期。 

(二)修業滿一學年得降轉至各系

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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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轉系暨跨部互轉實施要點」第十四點本辦法經

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案由二、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成績處理與更正管理辦法」，提請

討論。（教務處註冊組報告） 

說  明：為使本校任課教師針對校外實習、運動特優學生其成績輸入較有彈

性及行政組織異動修正特修訂本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新

增)、第七條~第九條及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討    論：略。 

決  議：  

一、 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六 凡欲申請轉系或跨部互轉之學

生應於教務處公告時間內，向教

務處教學組領取表件，辦理完成

轉系或跨部互轉程序。轉系辦理

時間以每學期第五、六週為原

則；跨部互轉辦理時間以暑假辦

理為原則。學生每學期僅能擇一

申請轉系或跨部互轉，凡逾期未

辦理申請轉系或跨部互轉程序

者，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行

辦理。 

凡欲申請轉系或跨部互轉之學生

應於教務處公告時間內，向教務

處教學註冊組領取表件，辦理完

成轉系或跨部互轉程序。轉系辦

理時間以每學期第五、六週為原

則；跨部互轉辦理時間以暑假辦

理為原則。學生每學期僅能擇一

申請轉系或跨部互轉，凡逾期未

辦理申請轉系或跨部互轉程序

者，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行

辦理。 

十 本校轉系暨跨部互轉審查會議

成員含教務長、學生申請轉出與

轉入之系主任與學院院長及教

務處教學組組長組成，以教務長

為召集人。 

本校轉系暨跨部互轉審查會議成

員含教務長、學生申請轉出與轉

入之系主任與學院院長、教務處

業管秘書及教務處註冊教學組組

長組成，以教務長為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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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成績處理與更正管理辦法 

條款 現行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第三條 教師成績比率與各類成績輸入

後，由成績系統自動核算結果，

期末成績經確定無誤並儲存後

再按鎖定資料鍵，以全新 A4 尺

寸紙張且單面列印計分冊，並於

上、下處簽名或蓋章後擲交教務

處教學組。資料鎖定後，在成績

輸入時間截止前尚需修改者，仍

可提出解除鎖定申請後修改之。

成績輸入截止時間後的更正成

績，至遲應於次學期本校行事曆

「上課開始」日期起兩週內完成

更正程序。 

教師成績比率與各類成績輸入

後，由成績系統自動核算結果，

期末成績經確定無誤並儲存後再

按鎖定資料鍵，以全新 A4 尺寸

紙張且單面列印計分冊，並於上、

下處簽名或蓋章後擲交教務處教

學註冊組。資料鎖定後，在成績

輸入時間截止前尚需修改者，仍

可提出解除鎖定申請後修改之。

成績輸入截止時間後的更正成

績，至遲應於次學期本校行事曆

「上課開始」日期起兩週內完成

更正程序。 



11 

第四條 期中與期末考日期應依本校行事

曆實施。授課教師應於期中考週

結束後 1 週內，輸入學生期中考

成績以利處理本校預警作業。授

課教師應於期末考週結束後依教

務處公告成績輸入截止日期輸入

所有各類成績，以利處理學期成

績與寄發成績單。授課教師未於

規定時間內登錄成績，則寄出之

學生成績單上，該科目會註記※，

※表示教師成績未送達。因教師

逾時未輸入成績或學生符合考試

請假規定並得以補考者，授課老

師應檢附成績登記原始憑證，於

當學期結束後 2 週內至教務處教

學組辦理。辦理方式同第九條之

規定。 

期中與期末考日期應依本校行事

曆實施。授課教師應於期中考週結

束後 1 週內，輸入學生期中考成績

以利處理本校預警作業。授課教師

應於期末考週結束後依教務處公

告成績輸入截止日期輸入所有各

類成績，以利處理學期成績與寄發

成績單。授課教師未於規定時間內

登錄成績，則寄出之學生成績單

上，該科目會註記※，※表示教師

成績未送達。因教師逾時未輸入成

績或學生符合考試請假規定並得

以補考者，授課老師應檢附成績登

記原始憑證，於當學期結束後 2 週

內至教務處教學註冊組辦理。辦理

方式同第九十條之規定。 

（新增） 

第五條 

 

 因校外實習、運動特優生彈性修讀

及其它特殊情況無法如期繳交成

績，任課教師應填寫「學生成績延

後輸入申請單」，經教務長核定後，

始得延後輸入學生成績。 

（條號順延） 

第六條 

 

為避免影響學生就業、升學、申請

獎學金、轉系、輔系、雙主修等各

項權益，未依本辦法規定之期限

繳交成績者，應由教務處通知授

課教師，並副知開課單位主管確

認及協助催繳。 

 

第七條 學生若於每學期開學前 2 週，尚

未收到學期成績單，應主動上網

學生若於每學期開學前 2 週，尚未

收到學期成績單，應主動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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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成績或向教務處教學組查詢

及補發；暑修成績應於次學期開

學後 1 週內至教務處教學組查

詢。學生對成績有疑問時，應於每

學期開學前之 1 週內至教務處教

學組申請查詢成績或直接向任課

教師查詢。 

成績或向教務處教學註冊組查詢

及補發；暑修成績應於次學期開學

後 1 週內至教務處教學註冊組查

詢。學生對成績有疑問時，應於每

學期開學前之 1 週內至教務處教

學註冊組申請查詢成績或直接向

任課教師查詢。 

（修正及 

條號順延） 

第八條 

修習暑期課者，依教務處公告之

成績公布時程，主動上網查詢或

向教務處教學組查詢補發，以作

為修課規劃之參考。 

修習暑期課者，依教務處公告之成

績公布時程，主動上網查詢或向教

務處教學註冊查詢補發，以作為修

課規劃之參考。 

（修正及條

號順延） 

第九條 

暑期課程之班級學期成績單由各

班班代統一領取發放，若對成績

有所疑問者，於領取成績單後 1

週內至教務處教學組查詢成績或

直接向任課教師查詢。 

暑期課程之班級學期成績單由各

班班代統一領取發放，若對成績有

所疑問者，於領取成績單後 1 週內

至教務處教學註冊組查詢成績或

直接向任課教師查詢。 

（條號順延） 

第十條 

未檢附與計算成績有關之各種試

卷、作業、報告及成績登記原始憑

證等資料者，其成績不得更正，授

課教師若將作業、報告等交還學

生，應於課堂提醒學生妥為保存，

以備日後成績查考；試卷則依規

定由教師保存 1 年。學生成績繳

交後，如因屬教師之失誤致有錯

誤而需申請更正者，視錯誤情況

之不同，分別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 若係原本應有成績而誤填為

零分或缺考、輸入錯誤、或出

於明顯之登錄及計算錯誤，

授課教師應備妥相關佐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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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並填妥「學生成績更正申

請書」，經開課單位主管、教

務長核定後更正。 

二、 除第一項之其他情況之成績

更正，教師應檢附相關試卷、

成績登記原始憑證等資料，

填妥「學生成績更正申請

書」，送交開課單位，由單位

主管召開通識學院、系（科、

所）務會議或學程（中心）會

議審議通過，並送交教務處

經教務長核定後 ，成績始得

更正。 

（修正及條

號順延） 

第十一條 

學期成績更正案涉及退學時，若

為研究所或大學部學生，教務處

教學組通知系（所）主任召開系

（所）務會議討論；若為專科部學

生，則由教務長召開教務會議討

論。會議通過後，需經由教務長、

校長核定後始得更正。所有程序

應在教學組通知後 3 個工作日內

完成，並告知教學組組最後結果。

若情節特殊者，必要時須提報教

務會議報告。 

學期成績更正案涉及退學時，若為

研究所或大學部學生，教務處教學

註冊組通知系（所）主任召開系

（所）務會議討論；若為專科部學

生，則由教務長召開教務會議討

論。會議通過後，需經由教務長、

校長核定後始得更正。所有程序應

在教學註冊組通知後 3 個工作日

內完成，並告知教學註冊最後結

果。若情節特殊者，必要時須提報

教務會議報告。 

（修正及條

號順延） 

第十二條 

如學生對於複查處理結果仍有疑

義，應於收到複查結果後一週內

檢附相關資料，向教務處教學組

申請確認複查結果，由教務處教

學組通知開課單位於一週內完成

調查報告或由教學組逕行調查，

如學生對於複查處理結果仍有疑

義，應於收到複查結果後一週內檢

附相關資料，向教務處教學註冊組

申請確認複查結果，由教務處教學

註冊組通知開課單位於一週內完

成調查報告或由教學註冊組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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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弘光科技大學學生成績處理與更正管理辦法」第十三條本辦法經

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案由三：新訂定「弘光科技大學運動特優學生彈性修讀課程作業要點

(草案)」，提請討論。（教務處課務組報告） 

說  明：為讓運動特優學生能兼顧學業、訓練與比賽，新訂定弘光科技大學

運動特優學生彈性修讀課程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討    論：略。 

決  議：  

一、 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並由教務長邀集相關單位主管或

教師組成 5 人之「成績複查評議

小組」，就學生所提理由及事實進

行審議。 

若學生對於「成績複查評議小組」

處理結果仍有疑義，得依「弘光科

技大學申訴處理辦法」向學務處

申請辦理。 

調查，並由教務長邀集相關單位主

管或教師組成 5 人之「成績複查評

議小組」，就學生所提理由及事實

進行審議。 

若學生對於「成績複查評議小組」

處理結果仍有疑義，得依「弘光科

技大學申訴處理辦法」向學務處申

請辦理。 

（條號順

延）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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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科技大學運動特優學生彈性修讀課程作業要點 

10490-B36 

中華民國年月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國際性運動競賽頂尖人才，並讓

運動特優學生能兼顧學業、訓練與比賽，特依據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

四條之規定，訂定本校運動特優學生彈性修讀課程作業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適用本要點之運動特優學生須達下列標準： 

(一)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競賽項目者。 

(二)參加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主辦之世界錦標賽者。 

(三)參加亞洲運動會正式競賽項目者。 

(四)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或錦標賽者。 

(五)參加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者。 

(六)參加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主辦之世界青年正式錦標賽者。 

(七)參加國際性運動賽會、職業賽、公開賽或國際單項運動總會舉辦之錦

標賽成績優異且深具發展潛力者。 

(八)參加其他國內外其他重要比賽成績優異且深具發展潛力者。 

三、 凡符合前述資格之一，且因參加國、內外訓練或比賽，於學期中需請假

超過三分之一一而致課程無法順利修讀者，須於該學期提出申請。 

四、 申請程序：具備申請資格學生須先經由本校運動代表隊指導教師同意，

並填具「弘光科技大學運動特優學生彈性修讀課程申請表」，經所屬系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由教務長核定後實施。 

五、經本校核准之運動特優學生，其彈性修讀課程方式如下： 

(一) 學業成績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二) 有關學生修習科目及授課教師之聘請，依本要點第四點程序審議通

過之科目及時間，由申請人所屬系（科、學位學程）規劃聘請專任教

師或經教評會通過之兼任教師授課，並提報教務處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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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弘光科技大學運動特優學生彈性修讀課程作業要點」第六點本辦

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案由四：修正「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準則」，提請討論。（教務處課務組

報告） 

說  明：為避免教師在授課時引起不必要之爭議，依教育基本法與性別平等

教育法訂定相關規範。修正本辦法第三條，提請討論。 

討    論：略。 

決  議：  

一、 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三) 彈性修讀課程鐘點不計入任課教師規定授課時數及開課單位之總學

時。 

(四) 彈性修讀期間除正常授課時間外，得於晚間、例假日或寒暑假開(補)

課，或運用遠距教學方式授課。若以遠距教學方式授課，需符合本校

網路教學實施辦法規定，並填具教學計畫申請書。 

(五) 符合資格之運動特優學生參加國、內外訓練或比賽得採計為該學期相

關之運動專業科目學分，或抵免體育課程學分，由該系主任認定之，

並需符合教育部及本校抵免相關規定。 

(六) 運動特優學生每學期選課之最低學分數依本校學則之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準則 

條款 現行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第三條 教師應遵守之事項如下： 

一、每學期上課開始，應對學生

說明有關課程要求、課程大

綱及進度、考試評量方式及

課 後 輔 導 時 間 （ office 

hours）等，  

教師應遵守之事項如下： 

一、 每學期上課開始，應對學生

說明有關課程要求、課程大

綱及進度、考試評量方式及

課後輔導時間（office hours）

等，並上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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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上網公告，期中若進行調

整，除上網更正課程大綱資

料及成績輸入設定外，並須

與學生說明調整項目，課程

進行若未出席且未依調補

課單所訂時間正常授課者，

則依教師鐘點計算辦法第

十七條辦理外，教師須於教

學異常事件單提供書面說

明，經所屬系（科、所、學

位學程）主任、院長簽核後，

呈教務長核定。 

二、各專任教師應訂定每週課

後輔導時間，張貼於研究室

或辦公室門口，以便學生聯

繫、請益，至於兼任教師則

應提供電話號碼，或某特定

時段供學生請益。 

三、靈活運用各種上課方式，並

可透過 E-Learning 系統輔

助，以增進學習之效果及給

予學生獨立之思考空間。 

四、教師可將缺曠課時數達全

學期該科授課總時數三分

之一者之名單，於教務處公

告時間內送交教學組彙整，

以便統計辦理扣考事宜。 

五、應確實評量學生實習（驗）

成果，嚴格要求學生穿實習

（驗）服裝，同時注意人員、 

期中若進行調整，除上網更

正課程大綱資料及成績輸入

設定外，並須與學生說明調

整項目，課程進行若未出席

且未依調補課單所訂時間正

常授課者，則依教師鐘點計

算辦法準則十七五條辦理

外，教師須於教學異常事件

單提供書面說明，經所屬系

（科、所、學位學程）主任、

院長簽核後，呈教務長核定。 

二、 各專任教師應訂定每週課後

輔導時間，張貼於研究室或

辦公室門口，以便學生聯繫、

請益，至於兼任教師則應提

供電話號碼，或某特定時段

供學生請益。 

三、 靈活運用各種上課方式，並

可透過 E-Learning 系統輔

助，以增進學習之效果及給

予學生獨立之思考空間。 

四、 教師可將缺曠課時數達全學

期該科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

者之名單，於教務處公告時

間內送交教學課務組彙整，

以便統計辦理扣考事宜。 

五、 應確實評量學生實習（驗）

成果，嚴格要求學生穿實習

（驗）服裝，同時注意人員、

設備及場所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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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及場所之安全。 

六、應公平、客觀，對學生應說

明考核方式。除平時考、期

中考、期末考等成績外，得

涵蓋出勤率、平時作業、報

告、作品、課程參與及學習

態度等方面之考核。學業成

績之評定，宜呈常態分布。 

七、系（科、所、學位學程）相

同之課程，其教學內容、目

標及進度宜一致。 

八、如因事請假、公差、長期性

調課或其他理由，需依「調

課辦法」程序填寫「調課、

補課、代課單」申請，經單

位主管簽核後，送教學組辦

理。 

六、 應公平、客觀，對學生應說

明考核方式。除平時考、期

中考、期末考等成績外，得

涵蓋出勤率、平時作業、報

告、作品、課程參與及學習

態度等方面之考核。學業成

績之評定，宜呈常態分布。 

七、 系（科、所、學位學程）相同

之課程，其教學內容、目標

及進度宜一致。 

八、 如因事請假、公差、長期性

調課或其他理由，需依「調

課辦法」程序填寫「調課、補

課、代課單」申請，經單位主

管簽核後，送教學課務辦理。 

九、教師不得為特定政治團體及

宗教信仰從事宣傳或活動，

亦不得強迫學生參加任何政

治團體或宗教活動。 

十、教師需公平對待每位學生，

不得因種族、性別、性傾

向、宗教、地區、社經地位

或身心障礙等因素而有不利

之差別待遇且不應有違反性

別平等教育法之相關事項。  

第五條 教學異常事件單經核示後，教師

仍未遵守教學準則，則由教務處

教學組轉知系（科、所、學位學

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研議。 

教學異常事件單經核示後，教師

仍未遵守教學準則，則由教務處

教學課務組轉知系（科、所、學位

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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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弘光科技大學教學準則」第六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案由五：廢止「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生考試「衝堂科目」處理準

則」，提請討論。(教務處課務組報告) 

說  明：本校訂有「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考試準則」依第六點之規定，有考試

衝堂情形者，應於考試時間表公布後至課務組登記，並依排定時間

於指定試場考試。已有規範考試衝堂之處理原則，因此廢止本辦

法，提請討論。 

討    論：略。 

決  議：  

一、 照案通過，廢止條文如下： 

一、 依「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生考試「衝堂科目」處理準則」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生考試「衝堂科目」處理準則 
10490-B06 

中華民國 99 年 01 月 18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 

第一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本校學生考試衝堂時有所遵循，依

本校學則相關規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專科部學生考試「衝堂科目」

處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二條 專科部學生因補修、重修或選修他系、科課程，在同一時間考試兩種

科目以上，應於考試時間表公布後，至課務組辦理「衝堂科目」登記

手續，如因未登記處理以致影響考試者，應自行負責。大學部學生之

試務皆由教師自行安排。 

第三條 依第二條 參加「衝堂科目」考試者，必須在指定試場就坐，其應試

科目之試題及試卷由監試人員一次或分次發給作答。 

第四條 本準則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87 年 07 月 27 日教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92 年 03 月 13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09 月 02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20 

案由六：修正「弘光科技大學獎補助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辦法」，

提請討論。（教務處綜合業務組報告） 

說  明：  

一、 現行大部份之國際賽事，其獎項多以金牌、銀牌、銅牌之方式頒發，部份

賽事在金牌之上，會再增列一項至高榮譽滿分獎(超金牌、優質金獎..等)，

其等同金牌。 

二、 另賽事之獎項核給，大多係以分數級距頒發(例如：銅牌為 70~79 分、銀牌

為 80~89 分、金牌為 90~99 分、超金牌為 100 分)，同一參賽組別內，或許

會有 2 位以上參賽者獲得金牌，若以現行辦法第一名~第三名獎勵名次定

義，易有獎項對等審查時之判別疑問，爰此，修正現行辦法第八條，將條

文內之名次，修正為金牌、銀牌、銅牌之方式呈現，以使本項目之執行更

符應實際情況之需。 

三、 條文修正情形如下，提請討論。 

討    論：略。 

決  議：  

一、 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獎補助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辦法 

條款 現行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第八條 本校教師參加國際競賽，個人或

團體獲得前三名或等同前三名

獎項（不含入圍獎），得於比賽

結束日起 1 個月內提出競賽獎

勵申請，惟不得超過當年度 11

月 30 日，申請競賽獲獎獎勵教

師須填具「弘光科技大學教師出

國參加國際競賽獲獎獎勵金申

請表」並檢附佐證資料送教務處

提報審查小組進行審核，且須列

席審查會議進行必要說明。 

本校教師參加國際競賽，個人或

團體獲得金牌、銀牌、銅牌前三

名或等同前三名獎項（不含入圍

獎），得於比賽結束日起 1 個月內

提出競賽獎勵申請，惟不得超過

當年度 11 月 30 日，申請競賽獲

獎獎勵教師須填具「弘光科技大

學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獲獎獎

勵金申請表」並檢附佐證資料送

教務處提報審查小組進行審核，

且須列席審查會議進行必要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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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弘光科技大學獎補助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競賽辦法」第十條本辦法

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教師參加最近 3 年參賽組別平

均至少 5 個國家（地區）之競賽

獲第一名（或等同第一名），獎

勵金 2萬 5,000 元、獲第二名（或

等同第二名），獎勵金 2 萬元、

獲第三名（或等同第三名），獎

勵金 1 萬 5,000 元。 

參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技

藝技能競賽、或最近 3 年平均參

賽國家（地區）達 10 個以上之

競賽獲前三名，以前項獎勵金額

度 1.5 倍計算為原則。 

若競賽辦理單位提供獎金，惟低

於前開獎勵金額，得發給獎勵

金，予以補足。 

若教師所獲獎金超過前開獎勵

金額，則不再發給獎勵金。 

若同一教師（或團隊）在同一競

賽中獲得多項獎項，取成績最優

者予以獎勵之。 

教師參加最近 3 年參賽組別平均

至少 5 個國家（地區）之競賽獲

金牌第一名（或等同第一名），獎

勵金 2 萬 5,000 元、獲銀牌第二

名（或等同第二名），獎勵金 2 萬

元、獲銅牌第三名（或等同第三

名），獎勵金 1 萬 5,000 元。 

參加政府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技藝

技能競賽、或最近 3 年平均參賽

國家（地區）達 10 個以上之競賽

獲金牌、銀牌、銅牌前三名(或等

同前三名)，以前項獎勵金額度

1.5 倍計算為原則。 

若競賽辦理單位提供獎金，惟低

於前開獎勵金額，得發給獎勵金，

予以補足。 

若教師所獲獎金超過前開獎勵金

額，則不再發給獎勵金。 

若同一教師（或團隊）在同一競

賽中獲得多項獎項，取成績最優

者予以獎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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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修正「弘光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輔系作業要點」，提請

討論。（生物醫學工程系報告） 

說  明：因應 108 學年度科目總表已從 137 學分調降至 128 學分及課程名稱

修正，故輔系開設之課程予以修正與調整。 

討    論：略。 

決  議：  

一、 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輔系作業要點 

條款 修訂後通過條文 

三 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滿本系開設課程 20 學分以上，科目如

下：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說明 

工程數學 

微積分 

3/3 

2/2 

至少修滿 

1816 學

分以上 

醫學工程導論 
3/3 

2/2 

電子學 

電子電路實務 

3/3 

2/3 

生理學 

解剖生理學(一) 

3/3 

2/2 

醫療儀器原理與設計 

解剖生理學(二) 

3/3 

2/2 

醫療設備安全與法規 

醫工專業英文 
2/2 

量測原理與技術 

電腦輔助工程 
3/3 

醫學影像概論 

行動應用程式設計 
3/3 

生物化學 

靜力學 
3/3 

生物力學 3/3 

生物技術概論 

生物統計學 

2/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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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弘光科技大學辦法」第六點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教務

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伍、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修正「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分抵免辦法」，

提請討論。（教務處註冊組報告）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8 年 5 月 2 日來文規定(如附件)，「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

三 生醫物理實驗 
1/3 

2/3 

至少修滿 

24 學分

以上 

生醫電子實驗 
1/3 

2/3 

生物力學實驗 
1/3 

2/3 

生醫化學實驗 
1/3 

2/3 
 

現行條文 

以本系為輔系之學生，應修滿本系開設課程 20 學分以上，科目如

下： 

科目名稱 學分/時數 說明 

工程數學 3/3 

至少修滿 

18 學分以

上 

醫學工程導論 3/3 

電子學 3/3 

生理學 3/3 

醫療儀器原理與設計 3/3 

醫療設備安全與法規 2/2 

量測原理與技術 3/3 

醫學影像概論 3/3 

生物化學 3/3 

生物力學 3/3 

生物技術概論 2/2 

生醫物理實驗 1/3 
至少修滿 

2 學分以

上 

生醫電子實驗 1/3 

生物力學實驗 1/3 

生醫化學實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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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辦法」第十四條規定「取得推廣教育學分班之學分，抵免後其在校

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一，且不得少於

一年。」 

二、 參考各校抵免提級規定如下表所示，並考量二技畢業學分為 72 學分，

每一學年度修習學分之配置，故將二技提高編級學分數修正為 32 學

分。 

學分數 校數(校名) 

酌請辦理抵免及學生可申請

提高編級 

免修學分數多寡編入適當年

級就讀 

3 所(雲科大、臺中科大，臺灣

科技大學) 

32 學分 3 所(正修、台北科大、樹德) 

36 學分 3 所(雲科、朝陽、崑山) 

三、 綜合上述，修訂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六款第(一)、

(二)目。 

討    論：略。 

決  議：  

一、 本辦法依文字修正後照案通過，其條文修正後如下： 

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分抵免辦法 

條款 現行條文 修訂後通過條文 

第四條 
第三條所列各類學生抵免學分

總數與轉（編）入年級配合規定

如下： 

一、抵免學分上限： 

四年制：學分抵免不得超過各

系畢業學分之三分之二為限，

但修習本校開設課程（不含本

校學分班）取得之學分數，可

不受此限。 

二年制：新生抵免學分不得超

過30學分，但修習本校開設課

程（不含本校學分班） 

第三條所列各類學生抵免學分總

數與轉（編）入年級配合規定如

下： 

一、抵免學分上限： 

四年制：學分抵免不得超過各系

畢業學分之三分之二為限，但修

習本校開設課程（不含本校學分

班）取得之學分數，可不受此

限，惟修習推廣學分班課程取得

之學分，其抵免學分數不得超過

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 

二年制：新生抵免學分不得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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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之學分數，可不受此限；

專科畢業生不可申請抵免二技

學分。 

學士後護理系：入學前已修讀

學士（含）以上學位，且與該

系課程性質相同之科目，得辦

理學分抵免，惟實際修習取得

學分數不得低於58學分。 

碩士班：新生抵免學分不得超

過應修畢業學分二分之一學分

（不含論文學分）；預研生及

修習過本校開設研究所課程

者，至多可抵免應修畢業學分

三分之二學分（不含論文學

分），修業年限不得少於一

年。 

博士班：新生抵免學分不得超

過應修畢業學分二分之一學分

（不含論文學分）；預研生及

修習過本校開設研究所課程

者，至多可抵免應修畢業學分

三分之二學分（不含論文學

分），修業年限不得少於二

年，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修業年

限不得少於三年。 

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入學前已

修讀學士（含）以上學分，且

與該系課程性質相同之科目，

得辦理學分抵免，惟已取得學

30學分，但修習本校開設課程

（不含本校學分班）取得之學分

數，可不受此限；，惟修習推廣

學分班課程取得之學分，其抵免

學分數不得超過畢業應修學分數

二分之一。 

專科畢業生不可申請抵免二技學

分。 

學士後護理系：入學前已修讀學

士（含）以上學位，且與該系課

程性質相同之科目，得辦理學分

抵免，惟實際修習取得學分數不

得低於58學分。 

碩士班：新生抵免學分不得超過

應修畢業學分二分之一學分（不

含論文學分）；預研生及修習過

本校開設研究所課程者，至多可

抵免應修畢業學分三分之二學分

（不含論文學分），修業年限不

得少於一年。 

博士班：新生抵免學分不得超過

應修畢業學分二分之一學分（不

含論文學分）；預研生及修習過

本校開設研究所課程者，至多可

抵免應修畢業學分三分之二學分

（不含論文學分），修業年限不

得少於二年，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修業年限不得少於三年。 

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入學前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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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位證書之學分不可申請抵

免，抵免後之實際修習學分不

得低於12學分。 

二、專科畢業生之四技轉學

生，其五專前3年所修習之科目

學分，不得抵免。二專、五專

課程不得抵免二技學分。 

三、入學前修習非本校開設課

程取得之學分數，至多可抵免

本校外系及通識選修課程10學

分。 

四、申請抵免學分後，其應修

學分數，扣除所抵免之學分總

數應符合在修業年限（不含延

長年限）內，並依照每學期最

低應修學分數之規定，其應修

最低學分數，日間部依照大學

部暨研究所學則第22條規定、

進修部則依大學部暨研究所學

則第59條之規定，且學生須修

畢該學系最低畢業學分。 

五、服務學習課程之抵免依

「弘光科技大學服務學習跨校

互相認可辦法」辦理。 

六、提高編級規定如下： 

(一) 四年制日間部學生抵免學

分數達35學分以上者，進修部學

生抵免學分數達32學分者，得提

高編級至二年級為原則； 

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抵免學分

讀學士（含）以上學分，且與該

系課程性質相同之科目，得辦理

學分抵免，惟已取得學士學位證

書之學分不可申請抵免，抵免後

之實際修習學分不得低於12學

分。 

二、專科畢業生之四技轉學生，

其五專前3年所修習之科目學

分，不得抵免。二專、五專課程

不得抵免二技學分。 

三、入學前修習非本校開設課程

取得之學分數，至多可抵免本校

外系及通識選修課程10學分。 

四、申請抵免學分後，其應修學

分數，扣除所抵免之學分總數應

符合在修業年限（不含延長年

限）內，並依照每學期最低應修

學分數之規定，其應修最低學分

數，日間部依照大學部暨研究所

學則第22條規定、進修部則依大

學部暨研究所學則第59條之規

定，且學生須修畢該學系最低畢

業學分。 

五、服務學習課程之抵免依「弘

光科技大學服務學習跨校互相認

可辦法」辦理。 

六、提高編級規定如下： 

(一) 四年制日間部學生抵免學

分數達35學分以上者，進修部學

生抵免學分數達32學分者，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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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弘光科技大學大學部暨研究所學分抵免辦法」第十三條本辦法經

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數達72學分以上者，得提高編級

至三年級為原則； 

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抵免學分

數達110學分以上者，得提高編

級至四年級為原則。 

二年制學生抵免學分數達40學

分以上者，得提高編級。 

學士後護理系學生抵免學分數

達40學分以上者，得提高編級至

二年級。 

各學制修業年限最後一學期不

開放提級。 

(二)先修讀本校依相關法令規

定開設之各項學分班並取得學

分後，考取修讀本校學位之新

生，其取得之學分作為新生入

學考試資格之用者，不得再予

抵免學分，抵免後之學分不得

少於應修畢業學分數二分之

一，且至少需修業1年。 

高編級至二年級為原則； 

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抵免學分數

達72學分以上者，得提高編級至

三年級為原則； 

日間部及進修部學生抵免學分數

達110學分以上者，得提高編級至

四年級為原則。 

二年制學生抵免學分數達3240學

分以上者，得提高編級。 

學士後護理系學生抵免學分數達

40學分以上者，得提高編級至二

年級。 

各學制修業年限最後一學期不開

放提級。 

(二)先修讀本校依相關法令規定

開設之各項推廣學分班並取得學

分後，考取修讀本校學位之新

生，其取得之學分作為新生入學

考試資格之用者，不得再予抵免

學分，抵免後在校修業之及學

分，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

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且至

少需修業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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